
山东省省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山东省“十四五”制造强省建设规划》等

文件精神，加快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服务构建智能制造创新、供给、应用和支撑体系，

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是指从事智能制造软硬件装备和系统设计、

生产、安装、调试，具备系统解决方案供应能力，能够提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线、车间、

工厂集成应用服务的产品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系统集成商。

第三条 山东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认定工作遵循企业自愿、择优确定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每年认定一次。

第四条 山东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认定工作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各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负责本地区申报、指导和管理服务工作。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五条 申报山东省省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单位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三年以上，具有健全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财务状况良好，

信用良好且无违法记录。

（二）从事智能制造软硬件装备和系统设计、生产、安装、调试，为制造企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产品或集成服务，主要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政策导向。

（三）拥有研发设计、集成实施和运维服务专业团队，已经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环境管理、信

息安全管理和售后服务管理体系等。

（四）在某一领域或行业具有专业性、特色化和创新性，在关键技术装备、软件、智能制造成套

装备、工艺和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应拥有自主核心技术。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得申报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一）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近 3年发生过生产安全、质量和环境事故，受到处罚的；

（三）近 3年有偷税漏税、失信惩戒和不良信用记录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年下发通知组织申报，提出具体要求。企业对照通知要求进行自我

评价，按照自愿申报原则向所在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认定申请。各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进行初审并统一推荐上报。

第八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受理并形式审查，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和必要的实地评估，提出

审核意见，提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发文公布。

第四章 管理服务

第九条 对通过认定的省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实行动态管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

相关机构进行监测评估并提供指导服务。

第十条 通过认定的省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应积极

配合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开展相关工作，不断推广经验，扩大示范作用。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省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称号：

（一）所在企业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违反相关规定或其它违法行为。

（二）所在企业被依法终止。

（三）运行监测评估不合格经整改仍未能达标的企业。

（四）发生重大环保、安全、质量事故。

（五）有其他影响认定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罚不再符合示范认定条件的。

第十二条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所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可经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申请更名。

第十三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制定相关产业规划、技术改造、协同创新、供需对接、人才引培、

融资对接等方面给予支持。优先推荐申报国家智能制造项目，省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供应商类）原

则上从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中选树。鼓励各市、县（区）对认定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

应商给予支持并加强跟踪服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4月 30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 月 31日。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